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311,1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311,1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05010400 养老服务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1.00（项）
	311,1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1.00（项）
	311,100.00
	总价
	本项目实行固定价。投标总价始终为采购预算价(最高限价）311100.00元不变，若供应商未按311100.00元报价，作无效响应处理。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bookmark: _GoBack]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对象
游仙区范围内，持有游仙户口60周岁以上的散居城镇“三无”老人，散居农村五保供养对象；60周岁以上的居家养老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失能老人、残疾老人和独居老人；城乡低收入家庭中80周岁以上居家养老的老人。
（二）服务内容
应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及具体需求情况提供以下一项或多项服务内容：生活照料服务、基础照护服务、健康管理服务、探访关爱服务、精神慰藉服务、委托代办服务、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等服务，并在过程中应免费建立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档案。同时做好基础数据录入、维护，如实记录、保存服务记录，对服务记录资料(如服务工单等)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对监管部门反馈的问题及时整改。供应商录入服务对象基础信息后，每月对基础信息核查，根据动态调整情况及时对智慧养老平台基础数据进行维护；对每次开展服务的情况，经服务对象签字（按手印）确认后，连同服务影像资料一并实时录入智慧养老平台。及时向服务对象宣传政策，反馈个人余额情况等。
（三）服务实施
1.在服务前，告知老年人服务内容，提示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和注意事项，征得服务对象同意后开展服务，并将服务明白卡张贴在服务对象家中。
2.按照服务方案，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居室环境状况提供服务。
3.服务过程中，服务人员应观察老年人的身体和情绪变化，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应停止操作并按照掌握的应急处置办法采取相应措施。
4.服务结束，服务人员应征询老年人或监护人的意见，通过签字、录音等方式完成服务验收后离开服务现场，并做好记录。
（四）服务项目及要求
1、主要服务类型的内容见下表：
	序号
	服务內型
	服务内容
	服务简要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内容）
	指导单价
	服务地点

	1
	生活照料服务
	助餐服务
	包括协助订餐、上门送餐、上门烹饪等
	15元/次
	服务对象的家

	
	
	助浴服务
	包括上门助浴、协助前往老年人助浴点进行身体清洁等；
	50元/次
	服务对象的家或助浴点

	
	
	助洁服务
	1、洗漱、身体擦拭
	30元/次
	居家或社区

	
	
	
	2、理发、剃须
	15元/次
	

	
	
	
	3、剪指（趾）甲
	10元/次
	

	
	
	
	4、居家清洁、普通助洁
	1元/平方
	

	
	
	
	5、衣物洗涤
	小件（薄衣物，夏装等）5元/件，大件（棉被，冬装羽绒服等）10元/件
	

	
	
	
	6、物品整理
	10元/次
	

	
	
	助行服务
	包括协助行走、陪同外出等；
	10元/次
	居家或社区

	
	
	助医服务
	包括陪同就医、治疗陪伴等
	50元/次
	居家

	
	
	助急服务
	包括紧急呼叫受理、紧急转介等
	20元/次
	居家

	2
	基础照护服务
	生活照护
	包括协助穿（脱）衣、饮食照护、睡眠照护等；
	10元/次 睡眠照护8元/小时
	居家或社区

	
	
	排泄护理
	包括排尿护理、排便护理、排气护理等；
	30元/次
	居家

	
	
	护理协助
	包括为老年人进行保暖和物理降温，协助和指导翻身、拍背、褥疮预防等：
	10元/次
	居家或社区

	
	
	
	器械按摩
	30元/次
	

	
	
	用药照护
	包括用药提醒、用药指导及不良反应现察等：
	5元/次
	居家或社区

	
	
	康复护理
	包括康复评估、计划制定、康复训练指导、康复辅助器具使用等。
	30元/次（每次不低于半小时）
	居家或社区

	3
	健康管理服务
	信息采集
	包括老年人体检信息、既往疾病史等健康信息采集，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
	免费
	居家或社区

	
	
	健康监测
	包括对老年人的体温、体重、血压、呼吸、心率、血糖等进行常规生理指数监测：
	3元/项
	居家或社区

	
	
	健康咨询
	包括为老年人提供防跌倒、疾病预防、膳食营养、康复保健等的指导：
	10元/次
	居家或社区

	
	
	健康干预
	包括制定服务方案，为老年人的生活起居、慢病调理等提供干预服务。
	20元/次
	居家或社区

	4
	探访关爱服务
	上门探访
	包括了解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精神状况、安全情况、卫生状况、居住环境、服务需求等：
	10元/次
	居家

	
	
	应急处置
	包括接受与协助老年人的电话呼叫
	10元/次
	居家或社区

	
	
	
	紧急求助
	50元/次
	

	5
	精神慰籍服务
	陪伴支持
	定期协助有意愿的老年人外出活动或前往服务机构参加集体活动等
	15元/次
	居家或社区

	
	
	情绪疏导
	与老年人进行谈心、交流，耐心倾听老年人的诉说；
	10元/次（不低于半小时）
	居家或社区

	
	
	心理慰藉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干预手段科整老年人心理状态。
	10元/次（不低于半小时）
	居家或社区

	6
	委托代办服务
	代购
	包括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订车票、预约车销等
	5元/次
	居家

	
	
	代办
	包括取送信承、文件和物品，申请法律极助、救助服务等
	5元/次
	居家

	
	
	代缴
	包括缴纳水、电、气、通讯费等日常费用
	5元/次
	居家

	7
	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
	环境评估
	包括评估老年人家庭生活环境和改造需求，依据评估结果确定改造方案
	免费
	居家

	注：1.服务对象全年服务费标准为每人300元，服务必须全额用于享受老人。若需增加服务内容，需将服务标准和服务价格形成方案报各镇（街道）同意后方可实施，按照采购人服务对象的服务要求质量及标准执行。服务超出 300 元，由服务方自行承担。禁止以货物、现金、卡等形式进行服务代替。2、所有服务内容必须独立完成，不能分包。3、所有服务项目均由服务对象自愿选择，服务方应配合完成。


 
2、服务要求
（1）在尊重服务对象意愿的前提下，对服务对象进行需求评估，并制定服务计划，明确服务内容，建立服务档案。
（2）所有的服务内容，根据老人的意愿实施，不得推诿，不得为老人指定服务项目。服务前须征得老人同意，有服务记录(含服务照片、资料、录音、视频等),有签字(手印)确认。服务过程中上传信息系统的照片要符合逻辑，像素清晰，严禁张冠李戴、弄虚作假；必须实时上传服务图片，定位定时精准，严禁在服务结束后上传照片，否则作为无效或异常订单进行驳回处理。
（3）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签约率100%。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完成率达100%,老年人或监护人满意率≥85%。
（4）服务机构为每位服务对象累计提供不少于2次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5）在同一户中有2人及2人以上服务对象的，除个人接受的服务项目单独计算外，其余项目均只计算1次服务费。
（6）为保证服务质量，供应商应针对自身服务人员进行专业性、服务意识、服务素质等系统培训。
（7）供应商及其服务人员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了解的资料、数据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供应商应对本项目进行严格保密并制定相应保密措施，供应商未经采购人服务对象的许可，不得泄露和转用相关资料。
（8）本项目需指派专人负责、明确服务联系人和电话，与采购人做好工作对接。
（9）安全责任：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责任全部由供应商承担。（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服务人员要求
（1）身体健康，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后上岗。
（2）应熟悉有关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法规和基础知识。
（3)应具备与老年人良好沟通的能力。
(4)应掌握基本的安全保护知识与应急处置方法。
(5)应尊重老年人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老年人隐私。
(6)评估人员和制定服务方案的人员应接受过相关业务培训。
(7)养老护理员，老年社会工作者等提供专业化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人员应取得相关资质或达到相应职业标准要求。
三、项目量化考核及结果运用
采购人组织负责对本项目进行中期评估、末期验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开展过半时对居家服务进行中期评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完成50%),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完成后进行满末期验收(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完成100%)。
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实体服务质量予以监督考评，主要从服务对象满意度、及时性、准确率、规范性、有效投诉、服务档案资料完整性等进行综合考评。考评结果作为结算付款依据。综合考评实行100分制，分值及考评细则如下：
①档案资料完整性20分，服务对象信息资料不完整、服务对象信息内容不准确，每例扣1分，扣完为止；
②服务质量40分，出现服务不及时、服务态度不好、违规收费、服务监督机制不健全等行为，每例扣1分，扣完为止；
③满意度评价20分，以被服务对象服务满意度评价为依据，满意度在100%-80%之间得满分，满意度在80%-60%，每减少1%扣1分，满意度在60%以下不得分；
④服务对象有效投诉20分，因服务质量、超标准违规收费、弄虚作假等行为导致的投诉，10日内未整改到位的为有效投诉。每例有效投诉扣2分，扣完为止。
2、考核结果运用
	序号
	第三方评估得分情况
	与合同相关的扣减金额或处罚细则

	1
	第一轮第三方评估得分＜85分的服务组织
	责令整改

	2
	整改后＜85分
	取消下一年度参与政府采购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资格

	3
	若整改后得分＜80分
	取消下一年度参与政府采购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资格，扣除结算金额的10%。

	4
	若整改后得分＜70分
	取消下一年度参与政府采购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资格，扣除结算金额的20%。

	5
	若整改后得分＜60分
	取消下一年度参与政府采购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资格，扣除结算金额的40%。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无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365

	2
	★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本项目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等进行验收，验收时按照采购合同约定的每一项内容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

	4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1、在签订合同并生效之日起，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
2、在规定时限内，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完成50%，经评估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
3、尾款，在规定时限内，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完成100%，经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按合同约定执行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1、★付款方式：最终实际付款金额，采购人根据采购文件第三章考核结果运用的考核结果、验收结果进行支付。2、★报价要求：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为311100.00元（本项目固定金额300元/人/年，1037名老人，预算合计311100.00元），供应商报价不得高于和低于预算合计（最高限价）即311100.00元，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供应商报价应当包括完成本项目可能发生的各项费用的总和，为包干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成交金额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3、其他要求：（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内容和要求提供项目分析进行综合评审，包含但不限于：①项目需求分析；②项目整体情况③项目重难点分析；④针对重点难点提出的解决方案。 （2）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提供的实施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包含但不限于①项目管理服务理念及目标；②对项目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制定的细化方案；③管理组织制度性文件④服务进度管理方案；⑤人员安排和岗位技术规范；⑥投入服务的设施设备；⑦档案管理制度；⑧保密措施。 （3）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提供的服务保障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包含但不限于①安全文明措施；②规章制度；③服务质量监管措施；④与本项目相关的岗前、岗位培训。 （4）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提供的应急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包含但不限于①临时用人方案；②服务过程中事故应急预案；③节假日迎接检查；④对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分析。 （5）人员配置：①项目负责人（1人）②项目团队人员 （6）履约能力：2022年1月1日（含）至磋商截止之日有类似业绩（居家或养老服务类项目）。4、其他相关事宜 （1）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双方在采购合同中约定。 （2）在本采购文件中没有提及的与本项目履约切实相关的事宜，在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订立合同时按明细约定或后续补充约定（约定的内容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